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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公司、发行人、国联

民生、上市公司
指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 指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

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行为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认购邀请文件 指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等认购邀请文

件

《申购报价单》 指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发行人与认购对象正式签署的《国联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之股份认购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关于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

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在本

法律意见书中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

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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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致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合称“本所”）接受

国联民生的委托，共同担任国联民生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对国联民生本次

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见证、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

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

基于上述内容，本所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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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交易的授权和批准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

次交易已经取得以下授权和批准：

2024年5月14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国联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议案。

2024年8月8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后）的议案》《关于

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议案。

2024年9月4日，上市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

关议案。

2024年12月17日，上市公司收到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出具的《上海证

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24年第6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本次交易已获得

上交所审核通过。

2024年12月27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国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核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民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民生期货有限公

司变更实际控制人等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911号），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

证监会注册。

2025年1月13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授权的议案》等议案。

综上，本所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相

关批准与授权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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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发行的实施情况

(一) 本次发行发出认购邀请文件的情况

1、发行人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和联席主

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合称为“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5年2月17日向上交所报备了拟发送认购邀请文件的对象名单以及发行方

案文件，申请启动发行。

2、根据联席主承销商向邀请对象的电子邮件发送记录并经本所律师见证，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5年2月17日收盘后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投资

者发出了《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

购邀请书》”）及相关认购附件，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名单包括截至2025年2
月10日发行人前20名股东中的14名股东（不包括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

的关联方共6个）、基金公司38家、证券公司26家、保险公司23家、董事会决

议公告后发行方案报送前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89名，剔除重复计算

部分共计183家投资者。

3、自发行方案和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报备上交所后至本次发行簿记

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10名新增投资者表达的认购意向，联席主

承销商和本所律师在审慎核查后将其加入到认购邀请书名单中，并向其补充

发送认购邀请文件。新增投资者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王龙

2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 江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合伙）

4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North Rock Capital Management (HK) Ltd

6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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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本所律师核查，认购邀请文件主要包括认购对象与条件、认购程序、发行

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及其他事宜等内容以及相关附

件文件；《申购报价单》主要包括认购价格、认购金额、认购款缴纳、保证

金处理、联系方式以及认购对象承诺等内容。

(二) 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情况

1、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单》均由认购邀请文件的发送对象申报，并按照规定

发送至认购邀请文件规定的地址。

2、申购期间（2025年2月20日9:00至12:00），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33个认购对象

提交的申购相关文件。

3、经联席主承销商和本所见证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除大众交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外，其余32个认购对象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规定提交了《申购报

价单》及完整的附件并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除无需缴纳保证金的认

购对象外）。

有效时间内全部申购簿记数据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量（万

元）

是否有

效报价

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颐股票专

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9.58 5,000 是

2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泰康人寿保

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安盈回报投资账户”）
9.21 5,000 是

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泰康资产悦

泰增享资产管理产品”）
9.21 5,000 是

4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9.78 8,000

是
9.51 11,600

5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35 5,500 是

6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9.16 5,000 是

7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1 6,600

是
9.70 7,800

8 杨岳智

10.00 5,000

是9.36 5,800

9.17 6,000

9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6 5,000 是

10 UBS AG 10.33 6,6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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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量（万

元）

是否有

效报价

10.01 11,800

9.59 29,600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选三号股

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9.38 5,000 是

1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中汇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华泰多资产组合”）
9.38 5,000 是

1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5 8,100

是9.60 34,600

9.21 43,200

1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33 12,400

是9.95 29,100

9.59 49,300

15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30 5,000 否

16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康曼德 27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15 5,800

是10.00 6,500

9.80 7,000

17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73 5,000 是

18
北大荒中垦（珠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垦丰盈稳健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51 5,000 是

19
国华兴益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国华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三号”）
9.35 5,000 是

20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10.23 8,600

是9.71 11,800

9.36 17,600

2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65 5,000 是

22 王龙 9.28 5,000 是

23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17 5,600 是

24 扬州经开高质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9.50 10,000 是

25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6 7,500 是

26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55 6,000 是

27 李怡名 10.18 31,000 是

28 门庆娟 9.59 5,000 是

29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73 6,000

是9.39 6,000

9.16 6,000

30
江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合

伙）

10.88 6,000
是

10.31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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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量（万

元）

是否有

效报价

9.74 10,000

31 无锡广播电视发展有限公司 9.16 5,000 是

32 无锡金鸿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9.80 6,000 是

33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6 5,000 是

注：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申购的产品“诺德基金创新定增量化对冲 35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出资方为本次项目联席主承销商之一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故

判定该产品 24万元的申购为无效申购并予以剔除，不影响诺德基金其他产品的申购有

效性。

(三) 本次发行的配售情况

1、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

发行方案，结合投资者的申购报价情况，并遵循本次发行认购邀请文件中规

定的定价及股份配售原则，确定了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9.59元/股）、获得配

售的认购对象（15名）和向各认购对象发行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最终确定

的获得配售的认购人、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1
江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

合伙）
10,427,528 99,999,993.52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340,986 454,000,055.74

3 UBS AG 12,304,483 117,999,991.97

4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12,304,483 117,999,991.97

5 李怡名 32,325,338 309,999,991.42

6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39,416 55,999,999.44

7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康曼德

27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299,270 69,999,999.30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079,249 345,999,997.91

9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133,472 77,999,996.48

10 杨岳智 5,213,764 49,999,996.76

11 无锡金鸿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6,256,517 59,999,998.03

12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8,342,022 79,999,990.98

13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56,517 59,999,998.03

14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213,764 49,999,996.76

15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13,764 49,999,996.76

合计 208,550,573 1,999,999,99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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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5年2月20日，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15名认购人发

送了《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和《股份认购协议》。

3、2025年2月25日，本次发行的全部15名认购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华泰联

合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的关于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认股款。本次发行不涉及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

部以现金支付。2025年2月26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XYZH/2025NJAA2B0013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验资报告》，

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综上，本所认为：

本次发行认购邀请文件、《申购报价单》及《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

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三、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

(一) 认购对象的主体资格

根据华泰联合证券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及承诺函

等文件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15名认购对象包括股份有

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产品及私募

投资基金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该等认购对象均具备认购本次发

行项下新增股票的主体资格，且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未超过35名。

(二) 认购对象的私募产品登记备案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15名认购对象中：

1、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公募基金产品参

与认购；UBS AG、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李怡名、杨岳智

为自然人投资者；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证券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参与本

次发行认购；无锡金鸿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为企业法人，均不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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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

也不属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

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办法》规定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

私募投资基金和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程序。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该等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

3、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证券公司，以其管理

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该等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

4、江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康曼德27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产

品备案。

(三) 关联关系

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单》、相关承诺及认购对象出资方

基本信息表等附件文件以及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关联方信息明细表，并

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询，在

认购对象出具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不包括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

本次发行的情形。

同时，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承诺：未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主要股东作出的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

受发行人或通过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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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认为：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均具备认购本次发行项下新增股票的主体资

格，且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未超过35名，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同时符合上市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要求。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相关批准与授权合法有效。

2、本次发行认购邀请文件、《申购报价单》及《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

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3、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均具备认购本次发行项下新增股票的主体

资格，且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未超过 35名，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

定，同时符合上市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要求。

4、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股数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上市公司关于本次发行

的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要求。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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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国联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

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颜 羽

经 办 律 师 ：刘 静

王秀淼

陈 曦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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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国联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

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

苏 峥

】

章敬平

】

叶盛杰

】

刘 宁

单位负责人： 】

王 玲

二○二五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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